
成功大學第九屆職業生涯教練計畫學員報名、遴選暨分組公告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107.10.22 

一、報名期程 

小組長報名:107年 10月 22日起至 11月 05日；複選(面談)：11月 17日(星期六)09:00-19:00。 

小組員報名:107年 10月 22日起至 11月 25日。 

二、報名對象 

小組長：本校大三以上在學學生及研究生。 

小組員：本校大三以上在學學生及研究生優先。 

註 1:以上未含在職班及產業碩士專班。 

註 2:本計畫報名對象於明(108)年 1月份-5月份參加計畫期間應具有在學身份。 

三、報名方式 

(一)、報名要項: 

採網路報名，欲參與本計畫之同學，請至「成功大學職業生涯教練計畫網站

(https://career3.osa.ncku.edu.tw/coach/)」>活動報名>登錄填寫>「第九屆職業生涯

教練計畫報名表(小組長/小組員)」及「職涯教練名單暨企業志願選填表」。 

(二)、加分措施:  

為鼓勵同學踴躍參與計畫並嘗試培養個人組織及領導能力，凡報名小組長遴選並經複選 

(面談)錄取(正、備取)之同學經主辦單位詢問後但選擇未到任者；報名小組員遴選時，另

於小組員報名表之總分加權 5%計算。 

  

報名作業及公告使用 



四、遴選暨分組說明 

(一) 遴 選 方 式： 

1.小組長遴選： 

採二階段遴選，經主辦單位與學生執行團隊初步遴選報名表後，聯絡通過初選之同學

進入複選(採面談)，通過複選者即具備擔任小組長之資格。本階段正、(備)取人數依

參與計畫之教練人數而定，備取人數則以不超過正取人數 2倍為原則。(例:教練 20位，

正取 20名，備取人數以不超過 40名為原則)。 

2.小組員遴選： 

採單一階段遴選，由主辦單位與學生執行團隊依據報名表題項評選分數，排序約

180-220名同學優先參與計畫並備取若干名。 

(二) 錄取分組原則： 

1.小組長： 

(1)小組長錄取及分組原則，依通過小組長複選之同學其受評選之總分(含報名表 40%+

面談 60%)，配合個人企業志願選填表及教練提供之學員招募要項建議進行分組配對，

並得由主辦單位先行電話聯繫通知結果，以確認獲錄取同學之意願(註 1、2)。 

(2)獲錄取小組長資格之同學，經主辦單位依分組原則進行配對及通知後，如對於所分

配之小組無意願擔任小組長時，得由主辦單位再依該原則分發至較佳志願序之組別

擔任副小組長(註 3)；如皆無意願，則建議該員另行報名小組員遴選(註 4)。 

註 1:獲錄取小組長之同學，主辦單位將主動於 11/19(一)至 11/23(五)陸續以電話聯繫並確認其意願。 

註 2:經主辦單位聯繫通知擔任小組長後，無意願或於主辦單位給予之一定時間內考慮而仍無法確認是

否擔任小組長之同學，主辦單位將逕行聯繫下一順位序之同學進行遞補，以利作業時效。無法擔任或

未回覆之同學僅保留其備取資格或報名小組員時加分之權益。 

註 3:本階段各小組皆以錄取一位小組長及副小組長為限(中國信託小組因由教練自行遴選除外，詳重

要注意事項第 2點)，如遇所有小組皆已額滿(即各小組皆已分配一位小組長及一位副小組長)，則不再

遞補。 

註 4:於小組長階段獲錄取(即正、備取)之同學，當依上述分組原則進行時，未能成功遞補至小組，將

保留其備取資格及另行參與小組員遴選時，報名表總分加權 5%之權益。 

(3)若小組長遴選階段如有小組其正、副小組長未足額錄取之情形，餘下之員額得流用

至小組員遴選。由主辦單位於小組員遴選分組後，由該小組成員中徵詢或指派小組

員擔任正、副小組長。 

  



2.小組員： 

通過報名表遴選之同學，即為本計畫之學員。其分組原則由學員報名表題項之評選分

數、配合個人企業志願選填表及學員招募要項建議依序進行分組，各小組名單將公告

於本計畫網站。 

(三) 錄取通知、公告及遞補： 

1.小組長： 

(1)小組長複選：通過初選的同學，由主辦單位訂於 11月 15日(四)以前，以電話通知

參加複選，11月 16日(五)於計畫網站>活動訊息公告複選名單。 

(2)小組長錄取通知：通過複選取得小組長資格(含負責組別)之同學，由主辦單位主動

聯繫通知，經徵詢已確定有意願擔任小組長之同學，則請勿再重複報名小組員，其

小組員報名表亦將由主辦單位主動排除。11月 23日(五)於計畫網站>活動訊息公告

小組長錄取名單 

 (3)於小組長遴選階段錄取小組長或副小組長之同學，須參加 12/08(六)之學員培訓活

動(上、下午場次皆參與)。 

2.小組員： 

錄取同學(含分組)名單訂於 107 年 12 月 03 日(一)於本網站活動訊息公告，若獲錄取

之同學無法參與計畫，應於 107 年 12 月 05 日(三)12:00 前以 e-mail 通知主辦單位並

來電確認，以利進行備取人員之遞補作業。 

  



五、重要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活動品質及遴選作業，本活動小組長遴選(初選)-開放報名表填寫名額 80 位，小

組員遴選-開放報名表填寫名額 330 位，如遇報名表填寫之名額已滿或報名時間截止，則

即停止報名(以前述報名表額滿或報名時間截止何者先到為主)；另主辦單位視報名人數情

形決定是否延長報名時間。欲參與計畫之同學請儘早報名，避免額滿或報名期程最後一日

因網路流量過大而無法成功送出報名表。 

(二)、中國信託小組採自行遴選學員，由教練遴選；同學仍需完成報名手續填寫報名表及志願

選填表，以利教練遴選(即志願選填中國信託小組為第一志願之同學，報名表將送教練遴

選)。中國信託小組長面談時間:11/10(六)09:00-12:00(面談地點:校內-11/08 前通知)；

得視報名情形延長當日面談時間；如遇教練遴選後，小組尚有缺額；得由主辦單位依照原

遴選方式辦理將缺額補滿。(詳細說明:10/29見官方網站-教練資訊及注意事項)。 

(三)、為協助同學對於個人職涯發展方向有所了解，凡欲報名本計畫經錄取之學員須觀看自我

探索課程(約 2hr)並進行「大專院校就業職能平台 UCAN（https://ucan.moe.edu.tw/）-

施測(該施測為問卷量表填寫,非考試)，詳細說明將另行公告及載於學員手冊。 

(四)、通過遴選之學員，須出席計畫期間各項全體學員活動，如下： 

1.學員培訓活動 107/12/08(六)一場次。 

(小組長、副小組長:上、下午場；小組員:下午場) 

2.開幕式 108/1/05(六)及閉幕式 108/5/25(六)皆須出席。 

(五)、本計畫屬於同學課外自主學習活動，計畫期間同學參與小組活動所衍生之費用(如：個人

交通費、餐點費)仍請自理。學員參與小組校外正式課程或活動時應事先經向主辦單位報

備，主辦單位將另行為學員投保意外險。如符合本校弱勢同學定義者，可由主辦單位另行

補助交通費。 

(六)、個人資料使用宣告: 

同學為參與本計畫所填寫之各項資料，僅供作為本計畫必要與製作校務資料使用；同學於

報名時所填寫之各項內容(除卻個人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及緊急聯絡人等..個人資料外)，

將提供所屬組別教練做為遴選及指導之參考。 

(七)、本作業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調整後公告之，以維護報名同學權益。 


